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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有關碳費徵收對象申請認定屬高碳洩漏風險者審核原則

（下稱審核原則）第6點第3款規定之應檢具文件及相關

作業補充說明，請查照。

​

依據審核原則第2點第4款規定辦理。

經濟部產業發展署（下稱產發署）於115年1月20日訂定

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核發碳費徵收對象受美國對等關稅

政策顯著影響證明文件作業要點」（下稱作業要點），

據以辦理審核原則第6點第3款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顯著

影響證明文件作業，惟依作業要點第5點及第6點規定，

產發署需時審查，致碳費徵收對象難以依碳費收費辦法

第6條第3款規定於115年1月31日前，檢具文件提出申

請。考量相關作業時程，碳費徵收對象如已向產發署申

請認定屬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顯著影響者，得先檢具向

該署提出之申請函替代；惟仍應於115年4月30日前補提

經濟部產發署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。屆期未能提供者，

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高碳洩漏風險認定函。

另有關審核原則第6點第4款之「碳洩漏風險評估之說

明」，得引用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核發碳費徵收對象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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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對等關稅政策顯著影響證明文件作業要點」附表二

「徵收對象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顯著影響申請表」之

「三、受關稅影響說明」之相同文字轉載。

正本：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、經濟部、經濟部能源署、經

濟部產業發展署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

副本：​

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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